
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10.4.8

審查二科 蘇鈺婷



本年度新規定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綜合所得稅申報程序

結語

2



本年度新規定壹、



本年度新規定

4



• 基本生活費係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而設，其目的是保障納稅者及受扶養親屬
的人性尊嚴，稽徵機關對於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
課稅。

• 按財政部公告課稅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乘以納稅者、
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
全部免稅額與扣除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幼兒
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金額（即基本生
活費比較項目合計數）部分，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 財政部公告109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為新臺幣
1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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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費總額
＝申報戶人數182,000元

基本生活費比較項目合計數 .

基本生活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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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基本生活費比較項目合計數

免稅額

標準(或

列舉)

扣除額

儲蓄

投資

身心

障礙

幼兒

學前

長期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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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金額

基本生活費(182,000元5人) (A) 910,000

基本
生活
費比
較項
目

免稅額(88,0005人) 440,000

標準扣除額 240,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120,000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

合計 (B) 825,000

基本生活費差額(A)-(B) 85,000

舉例：
一申報戶五口(納稅者+配偶+1名就讀大學子女+2名未滿70歲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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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
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取得之收入得按費用標準
計算其必要費用，申報當年度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所得。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適用之費用率得依規定
調整：

1. 醫事人員：助產人員、藥師（健保收入已區分藥費收入及
藥事服務費收入者）之藥事服務費收入、藥師之非健保收
入、中醫師、西醫師、醫療機構醫師報准前往他醫療機構
從事醫療業務者、醫事檢驗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營養師、心理師、牙體技術師(生)、語言治療師等得按適用
費用率之 112.5%計算；藥師之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含藥費
收入)適用之費用率由 94%提高為 96%。

2. 非醫事人員：以109年度收入總額較前一(108)年度減少達
30% 者為適用要件，其適用之費用率得按費用標準之
112.5% 計算(例如：私人辦理補習班收入之費用率由50% 
提高為56%)。

本年度新規定

10



• 另本次於109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及費用標準增訂「工
藝師」業別適用之收入及費用標準。

• 並於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增訂「配音表演人」之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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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費用標準

工藝師
工資收入20%

工料收入62%

配音表演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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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出售適用舊制之房屋，未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未提供交
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
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者，稽徵機關得依財政
部頒訂標準核定所得額課稅，109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
易所得計算規定如下：

• 一、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
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歸屬房屋之收入按一定比例
計算其出售房屋之所得額，109年度經各地區國稅局參考近年
個人交易高價住宅之所得稅申報核定情形，該比例已由15%
調整為17%：

• (一)臺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下同)7千萬元以上。

• (二)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6千萬元以上。

• (三)其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4千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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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述以外情形：按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計算其所得
額者，考量部分地區新建案交易熱絡帶動當地整體房市價量
上揚或因所得額標準已多年未調整而與實際交易情形有相當
差距等因素，分別調增該等地區之所得額標準1%至5%，以
反映地區差異及市場行情。(以臺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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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王小明109年
度出售臺北市房屋

• 取得方式：買賣

• 取得年度：90年
（舊制：土地免稅）

1. 有區分房地個別價
格(房屋成本500
萬、房屋售價
1000萬)

2. 未區分房地個別價
格(房地成本1000
萬、房地售價
2000萬)

1000萬 500萬 40萬 460萬

2000萬 1000萬 100萬 900萬

900萬
100萬

100萬 900萬
90萬

原則：應核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取得方式為繼承或受贈？問題 成本為繼承或受贈時房屋評定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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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王小明109年
度出售臺北市房屋

• 取得方式：買賣

• 取得年度：60年
（舊制：土地免稅）

1. 房地售價9000萬，
屬於高價住宅

2. 房地售價2000萬，
且非屬高級住宅
（房屋評定現值
250萬）

部頒所得率標準：
非高級住宅：42%
高級住宅：47%

9000萬

255萬

105萬42250萬

250萬

250萬 1250萬

例外：未能提供原始取得成本

可以自己選擇採核實或部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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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備註

免稅額

一般 88,000元

本人、配偶及直
系尊親屬年滿
70歲

132,000元
年滿70歲〔民國39年以前出生〕
的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
養直系尊親屬可適用

標準扣
除額

單身 120,000元

與配偶合併申報 2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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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109年度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

1 0   ～ 540,000 ×5%－0

2 540,001 ～ 1,210,000 ×12%－37,800

3 1,210,001 ～ 2,420,000 ×20%－134,600

4 2,420,001 ～ 4,530,000 ×30%－376,600

5 4,530,001 以上 ×40%－829,600

舉例：
綜合所得總額1,500,000元－免稅額88,000元－扣除額120,000元
－基本生活費差額0元=綜合所得淨額1,292,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1,292,000元×20%－134,600元＝應納稅額123,800元

累進差額是什麼？問題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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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綜合所得稅是超額累進課稅
舉例：綜合所得淨額為1,292,000元
方法一：

第三層
1,210,001~1,292,000

82,000×20%= 16,400

第二層
540,001~1,210,000

670,000×12%= 80,400

第一層
0~540,000

540,000×5%= 27,000

合計 123,800

670,000

82,000

540,000

淨額1,292,000元

方法二：綜合所得淨額1,292,000元×20%－134,600元＝應納稅額123,800元

多15%

多8%

540,000 ×15%+670,000 ×8%=13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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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扶養親屬人數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免辦結
算申報
標準

單身 208,000 296,000 384,000 472,000 560,000 648,000

有配偶 416,000 504,000 592,000 680,000 768,000 856,000

88,000 ×［2（本人及配偶）+3（扶養親屬）］+240,000=6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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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各類所得

免稅額、扣除額

扣抵稅額

個人所得基本稅額

罰則

一

四

三

二

五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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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 個人綜合所得稅，就是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
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算課徵。

• 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扣除額＝綜合所得淨額

• 綜合所得稅課徵對象及範圍

1.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如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於
法定申報期間，填寫申報書，向 國稅局辦理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

2.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如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
納稅額應該由扣繳義務人就源扣 繳；不屬於扣繳範圍的所
得，應按規定的扣繳率申報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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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 何謂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

1.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且當年度有在臺居住事實者（有
戶籍，課稅年度內住滿31天或未滿31天但生活及經濟重心
在中華民國境內）
（財政部101.9.27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

2.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當年度在臺居留合計滿183天
者。

• 不屬於前面2項所稱之個人，即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是否設有戶籍 入境天數 生活經濟重心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 認定結果

有戶籍

0天 － 非居住者

1～30天
在中華民國境外 非居住者

在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者

31天以上 － 居住者

無戶籍
＜183天 － 非居住者

＝＞183天 － 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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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 納稅義務主體：

所得稅法中的納稅義務人，指依規定應申報繳納所得稅的人。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合於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
扶養親屬，有各類所得，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與配偶合併申報者，可選擇其中一人為納稅義務人，而納稅義
務人主體一經選定，僅得於申報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6個
月內申請變更。

• 納稅義務人於年度進行中死亡，其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如
何辦理？

1. 如果死亡人遺有配偶，則由配偶合併辦理結算申報，死亡
人的免稅額和標準扣除額，都可以全額扣除。

2. 如果沒有配偶，而被列為受扶養親屬，死亡人的免稅額和
標準扣除額，也可以按照全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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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 納稅義務人於年度進行中死亡，其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如
何辦理？(續)

3. 如無配偶且無受扶養，則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管
理人代為申報，死亡人的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基本生活
費，應分別按照該年度死亡日以前的天數，占全年天數的
比例，換算減除。

舉例：某甲在109年5月10日死亡，沒有配偶但有所得

免稅額：可申報扣除31,257元( ＝88,000元× 130/366 天)

標準扣除額：可扣除42,623元(＝120,000 元× 130/366 天)

基本生活費：可扣除64,645元(＝182,000 × 130/366 天)

（所得稅法第17條之1、第71條之1第1項、第72條第1項）（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第25條之1）（財政部107.3.20台財稅字第10604720580號令）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28

課徵對象及範圍

• 納稅義務人扶養之親屬死亡，該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於死亡
日之次年內支付部分，如經納稅義務人提出確實證明，仍可
以列於次年度申報，依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予以列舉扣除。

• 納稅義務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未將受扶養親屬之所得合併
申報，如於受扶養人死亡後，始申請放棄扶養親屬免稅額而
要求分別申報，因受扶養人既已死亡，其納稅主體已不存在，
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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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對象及範圍

符合稅法規定得分開申報情況 適用年度 應檢附文件

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
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
以上，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
財產制者

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
制之日所屬年度及以後
年度

法院裁定書影本

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
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法院依夫
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
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

法院裁定之日所屬年度
及以後年度

法院裁定書影本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
常保護令者

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所
屬年度；如先取得暫時
或緊急保護令者，暫時
或緊急保護令有效期間
所屬年度。

通常保護令影本；
暫時或緊急保護令
影本，且嗣後仍應
檢附通常保護令影
本，以憑核認。

符合所得稅法第15條規定之夫妻分居得分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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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自107年1月1月起，個人居住者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得
選擇「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額」或「單一稅率分開計
稅」二擇一制度。

股利
所得

其他各類
所得

B.單一稅
率(28%)
分開計稅

其他各類
所得

合併
計稅

可抵減稅額
=股利8.5%
(每一申報戶
上限8萬元)

應納
稅額
減除

股利
所得

擇
有
利
適
用

１

２ 應納稅額A
+

分開計稅B
=

應納稅額A

二擇一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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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稅額

計算式

股利合併

合併計稅
薪資所得

分開計稅

本人薪資

分開

配偶薪資

分開

各類所得

分開計稅

本人各類

所得分開

配偶各類

所得分開

股利分開

合併計稅
薪資所得

分開計稅

本人薪資

分開

配偶薪資

分開

各類所得

分開計稅

本人各類

所得分開

配偶各類

所得分開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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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單身者或納稅人及配偶所得採合併計算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全部免稅額－全部扣除額－基本生活費差額－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綜合所得淨額

綜合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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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納稅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全部免稅額－全部扣除額－基本生活費差額－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綜合所得淨額

薪資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薪資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薪資
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淨額

薪資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薪資分開
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薪資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淨額＝不含薪資分
開計稅部分之所得淨額

不含薪資分開計稅部分之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不含薪
資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

薪資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不含薪資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
稅額＝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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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納稅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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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納稅人或配偶之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各類所得總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
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
之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各類所得淨額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各類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各類所得分
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各類所得總額－免稅額（不含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扣除額（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
已減除之扣除額）－基本生活費差額－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
（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額）＝不含各
類所得分開計稅部分之所得淨額

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部分之所得淨額×稅率－累進差額＝不含各類
所得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

各類所得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部分之應
納稅額＝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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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納稅人或配偶之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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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合併計稅(股利及盈餘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
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備註－重購自用住宅扣
抵稅額－全部扣繳稅額－股利及盈餘可抵減稅額(上限8萬元)－
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應退還稅額或應自行繳納
稅額

備註：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計算式詳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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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 分開計稅(股利及盈餘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稅額)

應納稅額＋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之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
稅額後之餘額備註－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全部扣繳稅額－大
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應退還稅額或應自行繳納稅
額

備註：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計算式詳P.71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39

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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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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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

• 綜合所得總額

• 各類所得包括營利、執行業務、薪資、利息、租賃、權
利金、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財產交易、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以及其他所得。

• 納稅義務人、配偶和申報受扶養親屬，全年所取得以上
各類所得的合計，就是綜合所得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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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
所得總類 說明

營利所得 1. 公司或合作社分配的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
2. 合夥事業的合夥人每年度應分配的盈餘總額。
3. 獨資資本主每年自獨資經營事業所得的盈餘總

額。
4. 個人一時貿易的盈餘。

執行業務
所得

1.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
等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的業務收入，減去
必要費用或成本後之餘額。

2. 個人取得稿費、版稅及講演鐘點費等之收入，
全年合計不超過18萬元者，得全數扣除。

薪資所得 在職務上或工作上所取得各種收入。包括薪金、俸
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各種補助費
和其他給與(如車馬費等)。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43

各類所得

所得總類 說明

利息所得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
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所得。

租賃所得 1. 財產出租的租金收入，減去必要損耗及費用後
的餘額。

2. 必要損耗及費用可核實舉證申報，或以財政部
頒訂標準認列(租金收入的43%；出租土地僅
得扣除該地當年度繳納的地價稅)。

權利金所
得

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秘密方法和各種特許
權利，供他人使用而取得的權利金收入減除合理
而必要的損耗和費用後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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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

所得總類 說明

自力耕作、
漁、牧、
林、礦所
得

以自己的勞力從事農業耕作、漁撈、畜牧、造林、
採礦等所得到的各種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
後的餘額。(註：財政部訂定之成本及費用率為
100％)

財產交易
所得

1. 指財產及權利因買賣或交換而取得的所得。
2. 以交易價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須檢付證明文件)。

競技、競
賽及機會
中獎的獎
金或給與

1. 參加各種競技比賽或各種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
與，所支付的必要費用或成本准予減除。

2. 政府舉辦的獎券中獎獎金，如統一發票、公益
彩券中獎獎金，僅須扣繳稅款，不併計綜合所
得總額，已扣繳的稅款，亦不得抵繳應納稅額
或申報退稅（即分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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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

所得總類 說明

退職所得 個人領取的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終身俸、
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
辦理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等所得。

其他所得 前開所得以外的所得，以其收入減去因取得此項
收入而支付成本及必要費用的餘額為所得額。但
告發檢舉獎金及結構型商品交易所得，不併計綜
合所得總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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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薪資所得計算

•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有薪資收入者，應分別
就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擇一減除，減除後的餘額
為薪資所得：

薪資收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薪資所得

1.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有
薪資所得者，每人可扣除額 200,000 元，惟全年薪資所得
未達 200,000 元者，僅就其全年薪資所得總額全數扣除。

2. 必要費用：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的職業專
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 3 項必要費用為
限，申報時應檢附「個人薪資費用申報表」、憑證及相關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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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薪資所得計算

項目 說明 限額

職業
專用
服裝
費

所得人從事職業所必需穿著且非供日常生活穿
著使用的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符合下列
規定者，該服裝的購置或租賃費用，與清洗、
整燙、修補及保養該服裝所支付的清潔維護
費用。

每人全年減除
金額為從事該
職業薪資收入
總額的3%

進修
訓練
費

1. 所得人參加符合規定的機構開設職務上、
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
知識相關課程支付的訓練費用(含報名費、
差旅費)及支付與課程直接相關的教材費、
實習材料費、場地費及訓練器材設備費等
必要費用。

2. 所得人參加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屬公
(工)會指定或認可之機關(構)或團體所開設
符合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
關課程之訓練費用，得列報減除。

每人全年減除
金額為薪資收
入總額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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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薪資所得計算

項目 說明 限額

職業
上工
具支
出

1. 職業上工具支出，指購置符合規定專供
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的書籍、期刊及工
具的支出。

2. 職業上工具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且支出
金額超過新臺幣8萬元者，應採用平均法
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不得間斷，
耐用年數為3年，免列殘值，並以1年為
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
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月者，以月計。

3. 如工具支出之效能為2年內所能耗竭或支
出金額不超過新臺幣8萬元者，可於購置
當年度全數列報，無須攤提折舊或攤銷
費用。

每人全年減除
金額為從事該
職業薪資收入
總額的3%



案例一 特定費用項目 實際金額 上限金額 可申報數 定額減除

薪資收
入300
萬元

職業專用服裝費 110,000 90,000 90,000

進修訓練費 60,000 90,000 60,000

職業上工具支出 75,000 90,000 75,000

小計 245,000 - 225,000 200,000

案例二

薪資收
入200
萬元

職業專用服裝費 100,000 60,000 60,000

進修訓練費 80,000 60,000 60,000

職業上工具支出 70,000 60,000 60,000

小計 250,000 - 18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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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薪資所得計算
300萬元3%=9萬元

200萬元3%=6萬元

>

<



• 符合所得稅法規定的下列親屬可列報扶養：

1. 直系尊親屬年滿60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

2. 子女或同胞兄弟、姊妹，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
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3. 其他親屬或家屬，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須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4款及第1123條第3項之規定且須檢附在學證明、醫
師證明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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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 「無謀生能力」認定原則

1.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無謀生能力」，應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1) 因身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大疾病就醫療養或須長期治療等，經

取具醫院證明，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2) 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7規定公告須長期照

顧之身心失能者，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3)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2.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有下列條件之一，亦

屬前點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圍：

1) 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財政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公告該年度每人

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者(109年度為新臺幣18.2萬元)。

2)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或為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

(財政部109.3.26第109045165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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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 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

1. 年滿70歲的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尊親屬，
每人免稅額為132,000元。

2. 未滿70歲的納稅義務人、配偶，以及其餘申報受扶養親屬
每人免稅額為88,000元。

• 受扶養親屬於年度中出生、死亡或年度中畢業、成年，經選
擇合併申報者，其扶養期間雖不滿一年，仍准按全年之免稅
額扣除。

• 受扶養親屬於年度中滿20歲者，可准其選擇單獨辦理結算申
報或被申報為受扶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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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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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列舉、特別扣除額)

扣除額

一般扣除額
標準扣除額

列舉扣除額

捐贈

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

災害損失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房屋租金支出

特別扣除額

財產交易損失

儲蓄投資

身心障礙

教育學費

幼兒學前

長期照顧

擇一填報減除

1.單身：120,000元
2.與配偶合併申報：240,000元

※經選定採標準扣除額或未列舉扣
除額亦未填明適用標準扣除額，而
視為已選定適用標準扣除額者，其
經稽徵機關核定後，不得要求變更
適用列舉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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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適用對象 內容 金額上限

捐贈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對合於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

所得總額20%

對政府或有關國防、勞軍、古蹟
維護之捐獻

核實認列

具選舉權的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
之捐贈

個人對同一擬參選
人之捐贈，金額上
限100,000元

對政黨的捐贈，政黨推薦的候選
人於109年度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
未達1%者〔民主進步黨、中國國
民黨、台灣民眾黨、時代力量、
親民黨、台灣基進、綠黨、新黨
及一邊一國行動黨推薦候選人得
票率達1%〕或收據格式不符者，
不予認定。

對政黨、政治團體
及擬參選人之捐贈，
金額上限200,000
元，其總額不得超
過所得總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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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適用對象 內容 金額上限

捐贈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對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捐贈

指定受贈對象者：
所得總額50%
未指定受贈對象者
：核實認列

保險
費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直系親屬

人壽、健康、傷害、年金保險等
保險費，於課稅年度繳納者。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同一申報戶)

24,000元/每人
(以被保險人計算)

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核實認列(以被保
險人計算)

醫藥
及生
育費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依實際發生數列報。惟其給付對
象限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
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
另受有保險給付之部分，不得扣
除。
非屬醫療行為者，其費用不得扣
除，如美容等。

核實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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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適用對象 內容 金額上限

災害
損失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於規定期限內向國稅局報備，
並依國稅局核發災害損失證
明所載之金額申報扣除；但
領受保險金或救濟金部分不
得扣除。

核實認列

自用
住宅
購屋
借款
利息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1. 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
辦理借款的利息支出，以
利息支出減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之餘額申報扣除。

2. 一申報戶以一屋為限。
3.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須在該地址辦竣戶
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
業使用。

300,000
元/申報戶

購屋利息與
租金支出，
二者擇一申
報。
但若購屋繳
息期間與租
金支出期間
不重複，則
可依比例同
時認列。房屋

租金
支出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直系親屬

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
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者，其所支付之租金

120,000
元/申報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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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適用對象 內容 金額上限

公職
人員
選舉
罷免
法規
定的
競選
經費

本人、配偶及受
扶養親屬

候選人自選舉公告發布日起
至投票日後30日內，所支付
與競選活動有關的競選經費，
可於投票日年度列報扣除。

規定最高金額內減除政
治獻金及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43條規定政
府補貼競選經費後的餘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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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說明

土地、
房屋

1. 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
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取得年度之價值計算。

2. 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
之16%計算。

3. 前開以公告土地現值16%計算之基準，自106年起，由財政部各
地區國稅局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調整擬訂報財政部公
告。

股票 1. 上市(櫃)、興櫃：以捐贈日或捐贈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
盤價或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

2. 未上市(櫃)：以捐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或以捐贈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計算。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財政部105.11.16台財稅字第10504665860號令訂定

一、以買賣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以實際取得成本計算。
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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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扣除額

項目 說明

其餘非現金財產
(大樓工程、綠美
化工程、骨灰(骸)
存放設施、救護
車、文物等)

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
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財政部105.11.16台財稅字第10504665860號令訂定

二、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以取得時據
以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

三、捐贈之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
值與依第2條及第3條規定計算之金額有顯著差異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由
稽徵機關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查核認定之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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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

項目 金額 備註

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
額

-

1.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
的財產交易損失（須檢附有關證明損
失的文據），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
過當年度申報的財產交易所得為限。

2. 選擇納稅義務人及配偶各類所得分開
計算稅額者，其財產交易損失僅得減
除其個人之財產交易所得，不得減除
其他人之財產交易所得。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000元

選擇納稅義務人及配偶各類所得分開計稅
者，應於左列扣除限額內，由分開計稅者
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先予減除，減除後如
有剩餘，再由分開計稅者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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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項目 金額 備註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0,000元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者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元
申報扶養就讀大專以上院校子女的教育學
費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
申報扶養5歲以下〔民國104年以後出生〕
子女備註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

1.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
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得聘僱外
籍家庭看護工資格的被看護者。

2.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接
受評估，失能等級為第2級至第8級且
109年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
準服務者。

3. 於109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
達90日者。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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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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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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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

（勞動部108.8.28勞動發管字第1080507772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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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扣除額

項目 金額 備註

※備註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 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

所得稅適用稅率在20％以上，或依第15條第2項規定計算(採本人或配偶之薪
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20％以上。

2. 選擇股利及盈餘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稅者。
3.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

13條規定之扣除金額（109年度扣除額為670萬元）。



綜所稅結算申報法令說明

66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自綜合所得總額減
除金額

個人依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規定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2年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的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
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100萬元，並取得該公司新發行
股份，持有期間達2年者，得就投資金額50%限度內，自持有
期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個人股東之所得總額中減除。該個人適
用本項規定每年得減除的金額，合計以300萬元為限。

股東
新創事業
公司

證明書減
除金額

同一個人之減除金
額小計，每人上限
300萬元（A）

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
（B）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
減除金額［採A與B
欄較低者］

納稅
義務
人

A公司 200萬元
300萬元 600萬元 300萬元

B公司 200萬元

配偶 A公司 300萬元 300萬元 100萬元 100萬元

母 A公司 50萬元 50元 0元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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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扣除額

• 納稅義務人孫子女之父母均有因故不能扶養其子女之情事，
而由納稅義務人扶養並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 4目
規定列報其免稅額者，得依同條項第2款第3目之5或之6規定，
減除該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所稱「因故」，指被扶養孫子女之父母有死亡、失蹤、長期
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之一；除死亡外，其餘情形應於
申報時，檢附警察局查詢人口報案單、在監證明、停止親權
裁定確定證明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 (財政部107年5月2日台財稅字第1070456767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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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稅額
項目 內容

投資抵
減稅額

須檢附被投資事業出具之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或稽徵
機關核發之餘額表，每年度抵減總額，不得超過當年
度應納稅額50％，但最後年度不在此限。

重購自
用住宅
扣抵稅
額

出售自住房屋後2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房屋價額超過
原出售價額者，得於出售或重購年度，將原售屋繳納
之稅額自其應納稅額中扣抵或退還。
應檢附下列文件，向申請扣抵或退稅年度之戶籍所在
地稽徵機關辨理：
1. 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買賣契約書及收付價款

證明影本；或向地政機關辦理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
房屋移轉登記之契約文件影本。

2. 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
記謄本。

3. 重購及出售年度之戶口名簿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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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稅額

項目 內容

大陸地
區已繳
納所得
稅可扣
抵稅額

1. 臺灣人民有大陸來源所得，應併同臺灣來源所得課
徵綜合所得稅。

2. 在大陸已繳納的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扣
抵的數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來源所得，而依
其適用稅率計算增加的應納稅額。

3. 大陸地區繳稅證明文件需先經大陸公證處公證，並
經海基會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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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基本稅額

•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申報單位：綜合所得稅係以家戶為申報
單位，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也是以家戶為申報單位。

1. 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項目：

2. 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綜合所得淨額」。

3. 選擇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

4. 海外所得。（自99年1月1日施行，但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
得合計數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免予計入)

5. 特定保險給付。

6. 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7. 個人綜合所得稅的「非現金部分之捐贈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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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基本稅額

•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70萬元備註）× 20％

• 基本稅額－一般所得稅額（即應納稅額＋股利及盈餘分開計
稅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

•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
稅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
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備註：個人計算109年度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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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基本稅額

狀況一：

一般所得稅額（即應納稅額＋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
投資抵減稅額）大於基本稅額

一
般
所
得
稅
額

基
本
稅
額

當一般所得稅額≧基本稅額時，按一般所得稅額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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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基本稅額

狀況二：

一般所得稅額（即應納稅額＋股利及盈餘分開計稅應納稅額－
投資抵減稅額）小於基本稅額

一
般
所
得
稅
額

基
本
稅
額

當一般所得稅額＜基本稅額時，除按一般所得稅額繳納，
另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繳納之。

差額



• 所得稅法第110條

1. 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
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
處以所漏稅額２倍以下之罰鍰。

2. 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
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
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３倍以下
之罰鍰。

•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5條、18條

1. 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計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但有漏報或
短報致短漏稅額者，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

2.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計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經稽徵機關
調查，有應課稅之所得額者，按補徵稅額處3倍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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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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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聲明事項表

• 納保法第1條第1項：為落實憲法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
其他相關基本權利之保障，確保納稅者權利，實現課稅公平
及貫徹正當法律程序，特制定本法。（立法目的）

•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3項前段及第8項規定，納稅者從
事租稅規避交易行為，而於申報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
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
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將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因此，納
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
事項陳述者，應另填報「綜合所得稅聲明事項表」，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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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聲明事項表

正面

背面



綜 合 所 得 稅
申 報 程 序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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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稅義務人應於110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
書辦理申報，並可就近至任一國稅局辦理；或利用郵寄以掛號
逕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線上申報。但逾
期申報者，僅得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

• 可選擇下列方式進行申報：

1. 人工申報：填寫簡式申報書或一般申報書(併同個人所得基本
稅額申報表 )申報。

2. 電子申報(https://tax.nat.gov.tw) ：
1) 網路申報(線上版及離線版)：以自然人憑證、電子憑證、健保卡

＋密碼、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AIWAN FidO)、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戶口名簿戶號或行動電話認證為通行碼辦理申報。

2) 網路申報(手機版)：適用「透過網際網路下載資料後不需再編修
資料」且「無須檢附證明文件」之納稅義務人，以臺灣行動身
分識別(TAIWAN FidO)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
或行動電話認證為通行碼辦理。

3) 二維條碼申報：檢附列印出的申報書及其附件並送至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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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站：連結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

程式下載：下載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程式

安裝程式：點選執行按鈕直接安裝，再點選下一步完

成安裝。

啟動程式：桌面「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

圖案

電子申報-離線版軟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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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站：連結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

點選綜所稅結算申報：選擇Web線上版報稅

選擇身分認證及登入方式：選擇「身分認證及登入」

方式，登入方式有６種。

登入系統：身分驗證通過，登入系統後，點選「下載

本年度所得、扣除額、稅籍資料」，進入申報步驟。

電子申報-線上版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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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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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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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服務措施－查詢所得扣除額

• 查詢時間：110年4月28日至5月31日止

• 查詢方式：(1)臨櫃查詢(2)憑證查詢(3)查詢碼查詢。

• 查詢涵蓋所得人範圍：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成年須108
年度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及107、108兩年度連續由其申
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

• 查詢所得範圍：為扣免繳憑單及股利憑單之所得資料(執行業
務所得部分排除聯合執業事務所轉開部分)。

• 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考，納稅義務人如有其他來源之
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而有短報
或漏 報情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仍應依所得稅法及其相
關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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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服務措施－查詢所得扣除額

• 查詢扣除額範圍：

1. 捐贈

2. 保險費

3. 醫藥及生育費

4. 災害損失

5. 購屋借款利息

6.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7.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8.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 納稅義務人查詢之扣除額資料，僅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之參
考，仍需符合所得稅法規定始得列報扣除；其不符合規定仍
列報扣除者，稽徵機關應依法核減。

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減除

須符合自用住宅規定且非增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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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服務措施－查詢所得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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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財政資訊中心

及國稅局

• 主動試算稅額寄發通

知書及繳退稅書表

郵局

• 4/25寄發

納稅義務人

• 繳稅案件(5/31前繳)

• 退稅案件(5/31前回復)

• 不繳不退案件(5/31前回

復)

需繳稅或回復
才算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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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項目 申報情形

免稅額 納稅義務人、配偶、子女、直系尊親屬、兄弟姊妹

所得額

1. 扣免繳憑單及股利憑單
2.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經國稅局核算營利所得
3. 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4. 一時貿易所得
5.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6. 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 (薪

資所得)
7. 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由

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一般扣
除額

107、108年度其中一年採標準扣除額

一、服務對象：108年度有申報且內容單純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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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項目 申報情形

無特殊
扣抵項
目

無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投資抵減稅額、大陸地
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其他
1. 免辦理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2. 非屬夫妻分居申報案件

一、服務對象：108年度有申報且內容單純案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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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項目 申報情形

免稅額

增加：109年出生子女
排除：
1. 已成年未在學或無謀生能力的子女、兄弟姊妹
2. 107及108年度未被連續申報的直系尊親屬、兄弟

姊妹

所得額

1. 109年度扣免繳憑單及股利憑單［執行業務所得
僅含稿費(9B)、一般經紀人(76)及其他(90)］

2.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經國稅局核算營利所得
3.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銷售公益彩券之執行業務所得
4. 個人自不具僱傭關係高爾夫球場分得之球童費(薪

資所得)
5. 個人經營獨資、合夥組織之小規模營利事業，由

稽徵機關依規定核算之營利所得。

二、服務對象：109年度稅額試算排除特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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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項目 申報情形

扣除額
依規定計算標準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幼兒學前特
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特殊案
件排除

1. 109年度結、離婚、廢止住所及110年3月底前死亡等
2. 109年度有出售房屋情形、有土地租賃所得且前一年度

列舉扣除地價稅費用、列舉扣除金額合計數超過標準
扣除額、投資抵減稅額有餘額

3. 已向國稅局申請不適用本項服務措施、申請所得分開
提供或限制查調者

4. 納稅義務人、配偶均申請限制他人查調課稅年度所得
資料

二、服務對象：109年度稅額試算排除特殊案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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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項目 申報情形

特殊案
件排除

5. 稽徵機關已依本要點規定提供納稅義務人課稅年度之
前一年度稅額試算服務作業，惟納稅義務人未採用，
且課稅年度試算內容為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免稅額及
標準扣除額合計數之不繳不退案件

6. 納稅義務人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均採用稅額試算服
務作業完成結算申報，嗣均經稽徵機關核定補稅。

7. 納稅義務人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惟納稅義務人未採用，自行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
申報繳稅系統，以憑證為通行碼採用網際網路傳輸申
報。但不包括親至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或其所屬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由服務人員協助或輔導完成申報之案
件。

※其他特定排除條件詳「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作業要點」第七點

二、服務對象：109年度稅額試算排除特殊案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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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確認申報作業

臨櫃繳稅

金融

機構

便利

商店

信用

卡繳

稅

轉帳繳稅

繳稅

取款

委託

書

晶片

金融

卡

自動

櫃員

機

(ATM)

活期

(儲蓄)

存款

帳戶

行動

支付

工具

稅額試算通知書－繳稅案件

1.線上
2.書面

作業期間：110.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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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確認申報作業

稅額試算通知書－退稅案件

憑單退稅 轉帳退稅

•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確認申報
線上登錄

• 填妥附件退稅確認申報書郵寄或遞送至

國稅局
書面確認

• 選擇沿用108年度結算申報繳(退)稅成功

之納稅義務人本人存款帳戶辦理轉帳退

稅者，得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000-

321，辦理確認回復。

電話語音確認

作業期間：110.5.1~5.31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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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確認申報作業

稅額試算通知書－不繳不退案件

•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確認申報線上登錄

• 填妥附件確認申報書郵寄或遞送至國

稅局書面確認

• 可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辦理

確認回復。電話語音確認

作業期間：110.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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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試算服務作業

查詢是否適用本項服務
納稅義務人、配偶、受扶養之子女、
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姊妹可查詢有無適
用本項服務。

•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查詢線上查詢

• 可撥打0800-000-321或各地區國

稅局服務電話電話查詢

作業期間：110.4.28~5.31

https://tax.nat.gov.tw/


結 語肆、



結語

 線上報稅管道不斷進步，再加上今年首推「手機

報稅」、「行動電話認證」，讓在家報稅更容易、

更方便！

 今天為各位簡單介紹綜所稅的課稅制度，希望能

幫助各位順利完成今年綜所稅申報！

 感謝聆聽，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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